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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A_A7_E5_BB_BA_E9_c55_645012.htm 在民事诉讼中，从

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开始，到作出生效法律文书并实

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实体权利，往往是一个较长的时间

周期，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出现当事人恶意转移财产行为或

者其他可能导致财产灭失的客观原因，则会导致将来作出的

生效法律文书难以执行。因此，适用财产保全制度的目的就

在于通过保全被申请人的财产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产，防止

当事人转移其财产或者使财产灭失。适用财产保全制度，应

注意几个问题： （一）诉前财产保全与诉讼保全之比较 1.管

辖不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面临紧急情况时，可以向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

保全；但是，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

，申请人只能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如果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与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的法院不同时，采取诉前

财产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保全裁定移送给受案法

院，以防止法院利用诉前财产保全措施争管辖。而诉讼保全

只能由受诉人民法院采取。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的案件，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需要采取

财产保全措施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采取。例如，位于甲区

的商贸公司与位于乙区的矿业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约定

矿业公司向商贸公司分三批提供800吨铜矿石，双方在位于丙

区的矿业分公司交货。还约定，如果将来发生争议，由原告

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签订后，因矿业公司有200吨铜矿



石一直未提供，商贸公司向甲区法院起诉。甲区法院判决矿

业公司败诉，矿业公司不服，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中

级人民法院将上诉状转交给甲区法院，甲区法院向商贸公司

送达上诉状副本后，商贸公司发现矿业公司有转移铜矿石的

行为。此时，商贸公司可以向原一审的甲区人民法院申请财

产保全，保全矿业公司的铜矿石。 2.财产保全的开始程序不

同 就诉前财产保全而言，人民法院只能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

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不存在依职权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

的问题；而对于诉讼财产保全，则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采

取，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需要依职权主动采取。 3.

是否提供担保不同 由于诉前财产保全措施毕竟是在当事人提

起诉讼之前采取的限制被申请人处分其财产或者有关财产的

行为，因此，为了防止申请人滥用该申请权而给被申请人造

成不应有的损失，利害关系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应当提供担

保。而诉讼保全则不同，采取诉讼保全时，人民法院已经对

所受理的案件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是否提供担保，由人

民法院决定，即人民法院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的，申请人应

提供担保，否则人民法院不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二）财产

保全的范围 财产保全的范围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

的财物。其中请求的范围，一般是针对金钱之诉。例如，宏

倡贸易公司以建筑安装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

院责令被告向其支付所拖欠的建筑材料款56万元，此时，如

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应当首先针对建筑安装公司的银行存

款56万元，如果建筑安装公司没有可供冻结的存款，而需要

保全其财产时，被保全财产的价值应当大体相当于56万元。

而与本案有关的财物，一般针对非金钱的其他案件，而且往



往涉及争议的标的物。例如上述案件，如果建筑安装公司起

诉宏倡贸易公司所提供的建筑材料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要

求，也就是说，案件中涉及到争议标的物需要采取财产保全

措施时，可以对该批建筑材料直接予以保全。 （三）财产保

全的措施 财产保全的措施是大家应重点掌握的问题，尤其是

一些较为特殊的措施。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财产保全可以适用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法。其中，查封措施即贴封条就地封存，一般针对不动产

或者体积较大，不易移动的财产；扣押则是异地扣留；而冻

结则一般针对银行存款或者股票等有价证券。 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法通常指以下几种方法： 1.保存价款，即如果查封、扣

押的财产易腐烂、变质而不易长期保存，或者保存该财产所

需要的成本过高，则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

保存价款；必要时，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予以变卖，保存价款

。 2.扣押房屋、车辆等财产权证照，并通知有关产权登记部

门。 3.人民法院可以保全抵押物、留置物，但是，抵押权人

、留置权人有优先受偿权。例如，顺达电子仪器公司以新华

贸易有限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新华贸易有

限公司支付所拖欠的货款80万元。由于新华贸易公司处于严

重亏损状态，在诉讼进行过程中，顺达电子仪器公司提供担

保，申请人民法院对新华贸易公司的两辆奔驰汽车采取保全

措施。后来发现，新华贸易公司在向银行贷款100万元时已将

这两辆奔驰汽车抵押给银行。人民法院仍然可以对汽车采取

保全措施，但是银行基于抵押行为而享有优先受偿权。这是

因为当事人以其财产设立抵押、留置属于民事担保行为，而

财产保全属于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虽然人民法院可以对存



在抵押、留置担保形式的财产进一步采取查封、扣押等保全

措施，但是，这一司法行为并不能否定民事抵押、留置行为

的法律效力。因此，抵押权人、留置权人仍然有优先受偿权

。 在民事诉讼中，如果权利人出现生产经营或者生活的特殊

困难状态，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即在人

民法院作出判决前预先责令义务人履行一定给付义务，当事

人提出先予执行申请后，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

。但是，人民法院采取先予执(百考试题)行措施时，争议案

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必须处于明确状态，而且只能

针对一定范围的案件采取先予执行。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

》第97条的规定，对下列案件可以适用先予执行制度：（1）

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案件；

（2）追索劳动报酬的案件；（3）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

的案件。对于什么案件属于情况紧急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

《若干意见》第107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下列案件属于情

况紧急案件：第一，需要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第二

，需要立即制止某项行为的；第三，需要立即返还用于购置

生产原料、生产工具货款的；第四，追索恢复生产、经营急

需的保险理赔费的。快把二级建造师站点加入收藏夹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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